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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为落实自治区市场监管局《142项“蒙”字标认证标准复审修订项目》《28项“蒙”字标认证产品团体标准及2项“蒙”字标标准体系研制项目》的要求，助推烤羊排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我区区域优势品牌，为“蒙”字标认证工作奠定良好的标准化基础，由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主持起草本文件，特制定产品认证类团体标准《“蒙”字标认证要求 烤羊排》。主要起草人：           。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符号鲜明。烤羊排产品作为传承千年的内蒙古特色美食，是极具代表性的蒙古族饮食文化，彰显了草原民族的豪情与待客礼仪，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已成为了内蒙古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从古代草原部落的节庆盛宴到如今的民俗活动、高端宴请，烤羊排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部分传承技艺已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潜力。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美味口感体验，烤羊排产品在本地吸引了广泛的粉丝群体，同时成为外地游客体验草原文化的必选体验项目，兼具极强的文化认同感与传播力。

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消费场景多元。近年来，烤羊排产品市场需求持续上升，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在内蒙古本地，从草原旅游景区的特色餐厅到城市核心商圈的高端餐饮店，烤羊排均为招牌菜品，形成“景区餐饮+城市餐饮+特色民宿”的多层次布局。代表性品牌通过电商销售等模式已卖到其他省份，销量逐年递增。消费场景也不断拓展，除传统的节庆聚会、旅游消费外，商务宴请、大型团建、家庭聚餐等场景中烤羊排的点单率持续上升，多元消费需求为市场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产业链雏形显现，配套体系日趋完善。（1）原料供应：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农牧资源，烤羊排核心食材-羊肉供应具备天然优势。内蒙古草原牧草丰美，所产羊肉肉质鲜嫩、无膻味，品质享誉全国。目前已形成稳定的原料供应链，通过标准化养殖流程，保障羊肉的品质稳定性与供应充足性，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原料基础。（2）加工生产：行业内部分企业已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与标准化生产流程，在保留传统果木烤制、香料腌制等核心工艺的基础上，实现食材预处理、腌制配比、烤制温度控制等环节的规范化操既，保障了烤羊排的传统风味，又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为规模化扩张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小型餐饮店与手工作坊则坚守传统技艺，形成“标准化生产+传统手工”互补的生产格局，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3）品牌与营销：借助内蒙古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烤羊排通过景区体验、民俗活动等场景实现自然传播。同时，企业积极拥抱新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美食博主探店、直播带货等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部分品牌推出真空包装、半成品礼盒等产品，借助冷链物流实现全国配送，线上销售额逐年大幅增长。此外，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举办的草原文化节、美食博览会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内蒙古烤羊排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

政策与行业支持力度强劲。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烤羊排等特色餐饮产业发展，相继印发了《关于支持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的若干措施》（内政办发〔2024〕61 号）、《内蒙古自治区培育壮大农副食品加工业行动方案（2025—2027 年）》等政策文件，将烤羊排相关的牛羊肉制品（含酱卤熏烤、预制菜）列为重点扶持品类，通过贷款贴息、奖补等方式推动规模化与品牌化发展。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整合产业链资源，搭建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同时，“蒙”字标认证体系的推进，为烤羊排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安全规范与认证要求，助力产业向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升级。

消费需求升级，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烤羊排凭借独特的风味、文化内涵与仪式感，契合了高端化、特色化的消费趋势。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市场主力军，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烤羊排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活力。同时，消费者对食材健康、制作工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推动行业向绿色、健康、透明化方向发展，如无添加腌制、有机羊肉选材等创新举措备受青睐。此外，全国范围内对地方特色美食的需求增长，为内蒙古烤羊排走出区域、拓展全国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内蒙古烤羊排产业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根基，以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保障，以多元的市场需求为驱动。在政策支持、文旅融合、消费升级等多重利好因素加持下，烤羊排产业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开展“蒙”字标认证工作，将内蒙古具有区域特色的食品、农牧林水等产品列为重点培育对象，打造内蒙古地区龙头企业和优质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公共品牌。因此，急需制定《“蒙”字标认证要求 烤羊排》团体标准，为内蒙古产出的具有地域、优质特色烤羊排产品的认证工作提供标准化支撑，为“蒙”字标特色产品的推广提供技术服务平台，打造“蒙”字标区域公共特色品牌，推动自治区绿色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长足发展。

3、 主要起草过程

1、第一阶段（2026年1月）：申报标准立项。

依据技术现状和数据资料，确定《“蒙”字标畜产品认证要求 烤羊排》内容，形成标准草案、编制说明、标准立项建议书开展标准申报立项工作。

2、第二阶段（2026年2月—2026年5月）：材料收集。

通过搜集、鉴别、整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文献，全面地、准确地了解烤羊排产业现状，明确研究目标和制定研究方案。根据前期制定的研究目标和方案，通过实地考察、座谈研讨等多种方式和途径，深入了解烤羊排加工过程等相关内容。

3、第三阶段（2026年6月—2026年7月）：征求意见。

组织召开研讨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通过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官方平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汇总梳理各方反馈意见并编制意见汇总处理表，依据意见对标准文本修订完善，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

4、第四阶段（2026年8月—2026年9月），技术审查，完成标准报批。

召开标准审查会，完成审查工作，修改标准形成标准报批稿。将项目建议书、标准送审稿、标准编制说明、专家签到表、会议纪要、标准审查意见汇总表、标准分析比对表、发布卡，报送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秘书处发布。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制定以科学、实用和可操作性为基本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以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为依据起草本文件。以保证产品食用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为原则，该标准依据烤羊排产品的自身特点，结合内蒙古地区羊肉产业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确定了认证要求中的各项内容。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蒙”字标畜产品认证要求 烤羊排》，对烤羊排进行“蒙”字标认证的认证要求、规则、程序和评价方法等条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
标准正文共分5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认证要求、认证规则、程序及评价方法。具体如下：
4.1 餐饮及食品生产卫生要求

本条明确了烤羊排生产加工场所应遵循的卫生规范。

餐饮服务的选址、营业场所设置及布局等要求直接引用 GB 3165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以确保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基础。对于预包装产品的加工车间，则要求符合 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规定，旨在从源头上控制生产环境的卫生质量，防止加工过程中的交叉污染 。

4.2 原料要求

4.2.1 原料要求

为了保证烤羊排的品质和独特的“蒙”字标属性，规定了主料必须选用内蒙古行政区域内通过“蒙”字标认证的羊排。这一要求不仅确保了原料的地域特色和可追溯性，同时也对原料的质量安全提出了具体要求，即需符合 GB/T 9961《鲜、冻胴体羊肉》和 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的规定 。

4.2.2 辅料要求

辅料是构成烤羊排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条对其质量进行了规范。

4.2.2.1 调味品：食用盐、香辛料、饴糖等核心调味品均引用了相应的国家标准，如 GB 5461、GB/T 15691 和 GB/T 20883，确保调味料本身的安全性与质量稳定性 。

4.2.2.2 蔬菜：配菜中的胡萝卜、沙葱、洋葱、芹菜等也分别引用了如 NY/T 493、NY/T 744 等行业标准，保障了蔬菜原料的食品安全质量 。

4.3 加工过程要求

本条以图文形式规定了产品的核心工艺路径和卫生控制要求。

标准中通过图1“餐饮加工工艺图”和图2“预包装生产加工工艺图”清晰界定了从原料处理到成品的关键控制步骤，使得加工过程有据可依。同时，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明确需符合 GB 31654 和 GB 19303，这两项标准分别对餐饮服务和熟肉制品生产的卫生规范作出了具体要求，共同保障了烤羊排加工过程的卫生安全 。

4.4 感官要求

感官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最直观的评价。标准规定感官要求应符合 GB 272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及表1的规定。表1进一步细化了色泽、滋味、气味、状态等具体指标，为产品品质评价提供了明确的判定依据 。

4.5 理化指标要求

理化指标是衡量产品营养特性和品质特性的关键参数。根据检验检测结果以及DB15/T 526-2012《蒙餐 烤羊排》制定表2“烤羊排营养成分表”的要求，本标准规定了水分、蛋白质、脂肪的核心指标。具体为：水分≤55 g/100g，蛋白质≥29.2 g/100g，脂肪≤27.4 g/100g。
这些指标的设定，既保证了产品“外脆里嫩、肉质鲜嫩多汁”的典型口感特征，也宣示了其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产品属性。
4.6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是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标准规定污染物应符合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及表3的规定。表3明确了具体的污染物限量要求，确保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保护消费者健康 。

4.7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指标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卫生安全和货架期。标准规定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其他微生物限量应符合 GB 2726 的规定。这两项国家标准共同构成了对烤羊排产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如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的全面控制体系 。

4.8 记录与文件管理

有效的记录与文件管理是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础。本条要求应符合 GB 31654 的规定，并特别强调应有记录制作过程中使用原辅料的情况。这一要求旨在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可追溯性，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迅速定位原因并采取召回等措施 。

4.9 包装、标签与标识

本条对产品的包装材料、标签标识和“蒙”字标专用标识的使用进行了规范。

包装容器与材料必须符合 GB 4806.7 及 GB 4806.13 的规定，确保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材料安全无害。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保障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知情权。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此外，“蒙”字标产品专用标识的使用必须遵照“蒙”字标认证的相关规定，以维护认证体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4.10 贮存与运输

本条对产品的贮存和运输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

贮存方面，要求环境清洁卫生、阴凉、通风、干燥，并禁止与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的物质混放，以防止产品在存放过程中受到污染或品质劣变。

运输方面，要求运输工具清洁、卫生，具备防晒、防雨、防潮条件，并同样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等物品混装混运，确保产品在物流环节的安全与品质稳定 。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制定过程征求了相关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无任何重大意见分歧。若审定过程中出现需要修订完善的部分，需由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和修改。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建议本标准的要求内容为推荐性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目前无相关标准，因此不存在代替或废止现行标准问题。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标准草稿征求意见情况
